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6), 6427-643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922   

文章引用: 崔冰菲. 生态文明下贵州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研究[J]. 法学, 2023, 11(6): 6427-6432.  
DOI: 10.12677/ojls.2023.116922 

 
 

生态文明下贵州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研究 

崔冰菲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8日 

 
 

 
摘  要 

重金属污染作为一种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将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带来极大挑战，在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背景下，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

位居全国前列，但随着新时代下贵州经济高速发展，贵州面临前所未有的重金属污染风险。贵州重金属

污染防治工作面临地方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执法力量薄弱与处罚力度不够、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难度
大、监管能力不足与协同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应当完善贵州重金属污染防治地方性法律法规、加强执

法力量建设与提高处罚力度、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强化监管执法力度与协同机制，推动贵州省重金

属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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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ealth risk and ecological risk, heavy metal pollution will br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on-
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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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will be further increa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s a pilot area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uizhou’s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construction ranks first in the country, bu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zhou 
in the new era, Guizhou faces unprecedented risk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Guizhou’s heavy me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local laws and regula-
tions, weak law enforcement forces and insufficient punishment, difficulty in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capacity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mechan-
ism, etc.,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Guizhou,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enforcement forces and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punishment, improve the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trengthen 
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promot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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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重金属污染防治 

1.1. 新时代生态文明下更加强调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生态文明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

大前所未有”；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2022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再次强调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重金属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共同努力，以保障环境质量和人民

健康。我国对重金属污染治理法律体系主要包含以下法律法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该法规定了对水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措施，包括建立水环境质量标准、制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了土壤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措施，包括

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农用地重金属限量标准等；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该法规定了对大气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措施，包括限制重金属工业废气排放、加强重金属污染源监

管等；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该法规定了对固体废物中重金属污染的防

治措施，包括建立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推行废物分类处理等；此外，其他法律法规也对重金属污染

有零星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除了以上法律法规外，还有一些补充性规定和标准，如《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农用地重金属限量标准》等文件对于重金属污染防治也具有指导作用。 

1.2.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促使其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 

贵州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也是重金属资源富集的地区，具有多种矿种、大量储量和广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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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特点，各种重金属资源均有分布。在全国范围内，贵州在汞、锰、锑等矿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贵

州省境内的铅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毕节市威宁县、七星关区、六盘水市钟山区等地；锌矿资源主要分布在

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遵义市和毕节市等地区；锡矿资源主要分布在

黔南州罗甸县、黔东南州等地；钨矿储量主要分布于黔东南黎平县和铜仁市印江县等地；锑矿主要分布

在都柳江流域、黔东南榕江县、黔西南晴隆县和兴仁市等地；锰矿以遵义市最为集中，其储量占全省的

二分之一。 
2022 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名为《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探索创新路径的意见》，该文

件将贵州省确定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和措施，对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设定了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贵州始终将生态放在首位，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污染防治工作，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贵州省依托上述资源优势，有色金属工矿产业在全省范围内快速发展，但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也引发

了一系列重金属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优良一直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贵州有必要大

力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优势，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的健康。 

2. 贵州重金属污染现状与风险分析 

2.1. 贵州重金属污染的现状分析 

贵州省是中国的重金属资源丰富地区，但同时也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挑战：第一，铅污染：贵州省

铅锌矿产区铅污染问题频发，尤其是冶炼、选矿和电池回收等行业容易引发铅污染；第二，砷污染：贵

州省的砷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采矿和冶炼等工业活动区域，长期接触砷污染物可能导致慢性中毒，并增

加癌症的风险；第三、镉污染：在锌、铅等冶炼企业周边地区往往还伴随着镉污染问题，镉作为一种高

度有毒的重金属，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其他重金属污染：贵州省还存在其他重金属污染问

题，如铬、汞等。这些重金属对土壤、水体和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并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风

险。 
贵州省陆续出现过一系列典型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主要包括贵州都匀矿渣污染事件 1、铜仁市人民检

察院诉湘盛公司、沃鑫公司土壤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2、贵州省赫章和普安地区镉污染、贵州省六盘

水大湾镇铅锌矿渣堆场重金属污染、贵州黔东南州台江经济开发区重金属污染事件 3 等。这些重金属污

染事件的发生使得公众对环境污染和健康问题更加关注，也促使政府加强了重金属污染的监管和治理工

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来积极应对重金属污染。 

2.2. 贵州重金属污染的风险分析 

经济发展与重金属污染往往呈现呈正相关性质。贵州近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常年位于中

国各省前列，创造了贵州发展的“黄金十年”。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依托丰富的

重金属资源开展的工矿业迅猛发展、高强度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本省的重金属污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12002 年 9 月 11 日，贵州都匀坝固镇多杰村上游一个铅锌矿尾渣大坝崩塌，上千立方米矿渣从悬崖上直泻而下，注入山脚的范家

河，沿岸被尾渣浸泡过的树木枯死，良田被矿渣掩埋，粉末状铅锌尾渣与河水混合成的黏稠泥浆经范家河径直排入清水江。事发

后，下游二十多公里的清水江依然一片浑浊，人畜一时饮水困难。 
22009 年 6 月，湘盛公司建成 15 万吨硫精砂制酸工程后，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含有危险废物镉等重金属的丹霞冶炼厂硫精砂作为

原材料进行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导致生产原材料和废渣淋溶水、生产废水流入厂区外环境，造成厂区外一、二号区域土壤汞、

镉、砷、锌超标，并含有铅、铬等重金属。经鉴定，一号区域为灌草地，重金属污染面积约达 3600 平方米，全部为重度污染。二

号区域为农田，重金属污染面积约达 39500 平方米，91%的土壤为重度污染，7%的土壤为中度污染，2%的土壤为轻度污染。 
3黔东南州台江经济开发区是 2012 年 1 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开发区，园区共进驻企业 35 家，其中有华胜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等 9 家铅酸蓄电池及再生铅企业。2018 年 11 月 7 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督察发现，黔东南州台

江经济开发区整改不力，敷衍应对，涉重企业管理混乱，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徒有其表，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重金属污染隐患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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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重金属污染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重金属污染防治压力增大。 
此外，贵州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之一，土层较薄、土壤贫瘠，对重金属污染的容纳能力较低。与

其他地区相比，贵州省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范围广泛，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危害也更大，此外，治理这一

问题的难度也较高[1]。 
贵州省的重金属污染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业活动：贵州省的有色金属冶炼、矿

山开采等工业活动导致重金属污染，这些工业活动中释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中含有重金属物质，

如果不经过有效处理，可能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第二，农业使用：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可能使

用含有重金属的农药、化肥等农业资材，过量或不当使用可能导致重金属在土壤中积累。第三，地下水

污染：未经妥善处理的废水排放、土壤渗漏等问题将导致重金属物质进入地下水。第四，旧矿区治理：

贵州省部分旧矿区存在未进行彻底治理的情况，其中所存在的废弃矿山、尾矿堆放可能渗漏重金属，对

周围环境产生潜在威胁。 

3. 贵州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困境分析 

在应对重金属污染方面，贵州省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包括强化监管、加强污染源治理、

提高企业排污标准等。此外，也加强了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提高了公众对重金属污染问题的认识和参

与度，但由于治理工作需要持续时间较长，重金属污染问题仍然存在一定挑战，在未来仍需坚持持续减

排和加强治理。 

3.1. 相应地方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与法律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国为应对包括重金属污染在内的土壤污染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2]，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为贵州省重金属

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为保护环境、预防污染、保障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相关部门还制定的包括《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地重金属限量标

准》在内的一系列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以指导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具体实施。重金属污染防治涉及

多个领域，包括工业生产、废物处理、土壤修复等各个领域都有相应的管理要求和措施，对于重金属污

染防治也具有指导作用。 
贵州省也在此基础上陆续出台了 2018 年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十三五”重点行业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方案》的通知、2018 年《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

工作的通知》、2018 年《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工作的通知》、2022
年《贵州省“十四五”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地方性文件。目前，贵州省在重金属污染防

治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或不完善主要体现在贵州省尚未出台《贵州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以及相关

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无法全面覆盖和规范相关行为，本省相关立法亟待进一步完善。 

3.2. 执法力量薄弱与处罚力度不够 

首先，尽管具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作为执法依据，但在贵州省的实际执法过程中，依旧

存在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数量不足、能力和技术水平有限，导致

对违法行为的发现和查处不够及时，影响了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效果。 
其次，处罚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当前的法律制度对于重金属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还是相对较低。

一些违法企业可能只受到轻微的行政处罚，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效果。同时，相关法律对于环境损害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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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企业责任追究等方面的规定也较为模糊，难以实现全面的修复和补偿[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

加强对重金属污染行为的惩治力度，通过制定更加明确的法律法规，明确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范

围，并根据污染程度和造成的影响进行相应的量刑。 

3.3.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难度大 

重金属污染对土壤和生态环境造成长期影响，重金属污染防治耗时和耗资巨大[4]。在贵州省，由于

重金属物质在土壤中呈现持久性和积累性，土壤修复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修复所需的资金和技

术投入也是一个问题，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需要长期的时间和大量的经济投入，修复过程中需要进行

多次监测和评估，确保修复效果符合要求[5]。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但目

前来看，贵州省在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方面的资金主要依赖于土壤污染防治专项基金，多出现重金属污染

修复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对于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筹措和用途等方面的规定仍需进一步细化。 

3.4. 监管能力不足与协同机制不够健全 

首先，贵州省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的监管能力尚不完善，需要加强监管部门的执法力量建设和监

测追责机制的完善。尽管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但在执行过程中，监管部门的执法力度和能力仍存

在薄弱环节，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测和追责机制，这使得一些企业可能违规排放重金属污染物而受不

到及时惩处。 
其次，重金属污染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部门，需要协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然而，在贵州省的法律

体系中，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导致信息共享、执法衔接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限制了重

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协同推进。贵州省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中需要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和合作，

以实现信息共享、执法衔接等方面的顺畅进行。 

4. 贵州防治重金属污染的法律完善路径 

贵州省作为遭受重金属污染危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且在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

风险与威胁；此外，贵州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实施“大生态战略”，因此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等问

题上可以先行先试，贵州应当采取以下行动来完善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法律路径。 

4.1. 完善贵州重金属污染防治地方性法律法规 

出台《贵州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来完善贵州重金属污染防治地方性法律法规。自 2018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颁布后，湖北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云

南省、江西省、福建省和北京市等省市结合自身污染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贵州省迄今为止尚未颁布土壤污染防治的省级法律法规，因此亟需加快进程。为此，贵州省应立足于本

省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完善法律法规，并加强对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立法工作；应制定更加

全面和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责任主体、行为标准和处罚力度，以填补法律空白、提升防治工作的依据

和可操作性[6]。同时，还需要加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与治理，旨在推动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

顺利展开。 

4.2. 加强执法力量建设与提高处罚力度 

第一，应增加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执法人员数量，并提升其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以增强执法部

门对违规企业的监管能力，确保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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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还应加强执法部门与科研机构、监测机构之间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充分利用

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执法效能，通过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更加准确地监测、识别和定位污染源，有针对

性地采取治理措施，提高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效率和效果。 
第三，还应提高处罚力度，加大对重金属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罚则和补偿

机制，增加对重金属污染企业的处罚金额和刑事责任追究，倒逼企业依法排放、负责任经营。 

4.3.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制度 

第一，加大土壤修复投入。在贵州省重金属污染防治中，需要增加对土壤修复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

入，以提升土壤修复的效率和质量。首先，应当推动加强与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设立专项经费支持

土壤修复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通过资助科学研究，推动新型修复剂、生物修复、植物修复等创新技术的

不断涌现。[8]其次，可以鼓励企业和投资者增加对土壤修复技术的投资，提供相关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

持，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该领域。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和技

术力量参与到土壤修复工作中，共同推动修复进程的加快。 
第二，为解决贵州省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成本高昂的挑战，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9]首先，

创新融资模式，引入绿色金融产品和环保基金，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其次，发展碳交易市场，将土壤修

复纳入碳减排项目，吸引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并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还可以推行与社会资本合作，引入 PPP
模式，在治理工矿用地的项目中共同承担资金责任，并激励社会资本参与。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

机制，贵州省能更好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推动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治理与修复工作取得更显著成效。 

4.4. 强化监管、执法力度与协同机制 

加大对重金属污染行为的监测和追责力度，确保法律法规的切实执行。首先，应当提高监管部门的

执法能力和监测技术手段，加强企业污染排放的监控和处罚力度，形成有效的预防和惩处机制。其次，

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合作方式。最后，要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提高执法部门

和监管部门之间的配合程度，形成合力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综上所述，贵州省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法律困境中需要加强法规建设、执法力量提升、处罚力度加

大以及协同机制健全等方面的努力，从而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推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保护民众的健康并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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